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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论市民社会

黄 忠 晶
（江南大学 法政学院，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学说对现代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它们与统治阶层之间的内在
冲突作了深入揭示和详细解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但他对于君主专制政体合理性的论

证、对于民主（多数）原则的否弃、对于等级制的强调等等，相对于洛克以来的公民社会学说，则

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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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用了相当
大的篇幅论述了市民社会问题。马克思的早期重要

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作了深入分析和批判。近些年来，作为一个理论热

点，市民社会问题引起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也由此引发对黑格尔市民社会学说的再评价。本

文拟对黑格尔的这一学说作出系统的论述和分析，并

针对一些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包含三个环节或三个基

本内容：第一，需要的体系；第二，司法对所有权的保

护；第三，警察和同业公会。［１］２０３

一、需要的体系与等级

黑格尔明确指出，正是由于人的需要体系，人与

人之间在财产的占有上必然是不平等的。“原来不平

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连同其他偶然

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

必然后果。”“正是内在于人的需要体系和需要运动

中的理性，把这一体系组成为具有各种差别的有机

整体。”［１］２１１

他还辨析了什么是正义。在他看来，所谓正义

“所要求的仅仅是各人都应该有财产而已”，而不应

该是“要求各人的财产一律平等”；他把后一种要求

称为错误的主张。［１］５８这话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不错的。

但如果人们之间占有的财产相差悬殊过大，有的人可

以凭借自己的资产剥削那些较少甚至几乎完全没有

财产的人的劳动，是否认为可以视为正义？黑格尔没

有涉及这一问题。或许在需要体系这一层次中他根

本就没有“剥削”的概念。

既然人与人之间必然是不平等的，在市民社会，

人是分为若干等级的。黑格尔称它们为实体性等级

（即地主）、产业等级（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和普遍等

级（官吏）。他认为，等级是国家的第二个基础（第一

个基础是家庭）。［１］２１２

黑格尔一再强调，市民社会中的人必须隶属于某

一特定阶级。如果有人认为这样会限制或牺牲自己，

力求超出等级的束缚，那么他的想法是错误

的。［１］２１６２１７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辨析：第一，人

难道仅仅是或主要是他所属等级的成员吗？他难道

不可以同时是或首先是一个国家公民或国家成员吗

（这就超出了等级的束缚）？黑格尔认为是不可以

的。一个人要想成为国家成员，他就必须首先是某一

等级的成员。换言之，如果他要表达自己的意志，不

能作为一个跟他人平等的个体来直接表达，而只能通

过他所属的等级（同业公会等）来间接表达。那么这

里就有第二个问题：黑格尔所列的三个等级是否涵盖

了市民社会的所有成员？笔者认为是没有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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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体性等级而言，那些无地或少地而不得不给地主

打工的佃农是否包括在内？黑格尔显然认为他们跟

地主是一个整体，属于同一个等级。实际上他们的利

益和根本目的是同他们的主人对立的，不能算在一个

等级之内，除非仅仅将他们看作主人的附属物。在产

业等级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工人同厂主、店员同老板

也是相互对立的阶级。

黑格尔对于等级的态度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

面，他将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等级是国家的基

础，由于等级的中介作用，王权不至于成为独立的极

端，同时也使个人不至于结合起来成为反对国家的群

众力量。［１］３２１另一方面，他又说：国家的高级官吏即使

不要各等级，同样能把事情办得很好。［１］３１９像君主主

权、王位世袭制等对国家提供的保障比等级制度大得

多。他还指责各等级“总想利用自己的活动来达到牺

牲普遍利益以维护特殊利益的目的”。［１］３２０这是因为，

从国家的角度看，黑格尔认为，等级是必须利用的，同

时又是必须控制和提防的。各等级有自身的利益，它

们为此可能损害普遍的即国家的利益，同时它们对于

国家又有某种依赖性，需要国家承认它们各自利益的

合法性等等。他说：“政府对各等级的关系，在本质上

不应该是敌对的。”相信有这种敌对关系，是一种极其

危险的流行偏见和错误。但他同时承认，如果各等级

与政府的对立“不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实际上还

是一种实体性的对立，那么，国家必然会招致

灭亡。”［１］３２０３２１

实际上黑格尔所说的等级情况也各不相同。他

说的普遍等级即各级官吏，本身就是国家机器的一个

组成部分，其利益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实体性

等级，用他的话来说，是比较倾向屈从；产业等级比较

倾向自由。看来他比较放心的是实体性等级，感到难

以控制的是产业等级，但产业等级在国家事务中的活

动能量又是他不得不重视的。

二、司法

市民社会的第二个环节是司法。黑格尔反对通

常对于国家权力的划分，将司法权排除在国家权力之

外，而放到市民社会之中。这是因为，他认为司法所

管辖的范围，并非如同立法、行政、王权那样涉及内在

的普遍性的东西，而只是关涉到市民的所有权，属于

特殊性的东西，即使有某种普遍性，也是抽象的、外在

的。总的来说，他对于司法是持一种贬低的态度。

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契约和一定手续来确定所有

权，是司法的一项基本内容。这些契约和手续使所有

权具有证明能力和法律上的效力。［１］２２６

司法的另一项基本内容是法院的活动。黑格尔

承认，法院是一种公共权力。［１］２２９另一方面，他指出，

“法律和司法包含着偶然性，这本质上是它们的一个

方面。”［１］２２３在他看来，法官“关于事实的裁决，最后总

是依赖主观信念和良心”，而证人的誓言也是主观的。

包括陪审法院在内，法官或陪审员所能达到的只是一

种确信，即主观信念和良心，而不是更高意义的完全

永恒的真理。［１］２３４２３５

黑格尔这里只是强调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而没有

给予另一个方面同样的重视。法律和司法具有偶然

性，按照黑格尔所说，是因为“法律是应适用于个别事

件的一种普遍规定。”而“刑罚的分量就不可能使之

与任何概念的规定相适合，从这方面看，一切裁决终

难免是一种任性。”［１］２２３２２４这样说来，大概只有像宪法

这样的根本大法才能避免任何偶然性、任性和主观

性，才是完全永恒的真理。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宪法的精神

如果不落实到各种法律之中并付之于实施，那么宪法

就是空的、抽象的，因此是毫无意义的。各种法律除

了有黑格尔所说的偶然性之外，它们还有一种必然

性：这就是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与宪法精神相违

背。同样的，法院、法官在对事实作出判决时，必须依

据有关的法律条文；在没有合适的具体法律条文时，

他必须依据民法通则等基本法精神甚至宪法的基本

精神作出判决。也就是说，他的判决不仅仅是主观

的、任性的，也有客观的、必然的一面。

三、警察权和同业公会

市民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警察权和同业公会。

黑格尔说：“把特殊福利作为法来处理，并使之实现”，

就是警察和同业公会的事情。［１］２３８这里“警察”的含义

已经大大超出我们通常理解的范围。就黑格尔的有

关论述看，它至少具有如下一些国家职能部门的职

责：（１）治安部门：“对别人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或不
法”，但又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是警察监督的事

情。［１］２３８（２）公共事业部门：对公益设施如路灯、搭桥
等进行监督、管理。［１］２３９２４０（３）物价部门、工商行政部
门：规定日常必需品价格、检查商品等。［１］２３９２４０（４）教
育部门：举办学校，强制适龄儿童入学等。［１］２４２（５）卫
生部门：负责市民的卫生保健，强制儿童种痘

等。［１］２４０２４２（６）民政部门：赈灾、救济等。［１］２４２２４３

在“警察”部分，黑格尔讨论了贫困或贱民的问

题。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必然导致少

数人巨富、广大劳动群众贫穷的两极分化的情况，从

而产生大量的贱民。“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

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１］２４５

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贫困问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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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如果由富有阶级运用公共财产来维持贫困

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会导致穷人再不愿劳动，且违

背市民社会的原则和穷人的自尊。如果让穷人再就

业，就会加剧导致贫困的生产过剩，贫困现象会更加

严重。因此，无论怎样做，贫困和贱民问题都解决

不了。［１］２４５

如果富人真的愿意动用自己的财富来解决广大

劳动者的贫困问题，笔者觉得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得到解决。但富人是否愿意这样做？是否有足

够多的富人愿意这样做？这一点在市民社会是没有

保障的，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样做并不符合市民

社会的原则。富人完全可以不拿钱出来，让穷人因饥

饿而营养不良甚至死亡，但他们并不违背市民社会的

行为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国家出面来解决这一问

题。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等社会政策手段，强制地将富

人手中一部分财富拿过来，用于救济处于温饱线之下

的穷人，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至于说由此导致

穷人依赖救济而不愿意劳动，并非后果一定如此；这

要看实施时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笼而统之地这样

说，反映了黑格尔对“贱民”的偏见。至于说救济损

伤穷人的自尊心，那总比让一个人长期在饥饿和死亡

线上挣扎带来的危害要小得多。黑格尔自己没有当

过穷人，恐怕难以理解穷人真正恐惧之所在。

黑格尔并不认为解决贫困问题是国家的事情。

在他看来，国家是不管这些事情的。他提出的解决办

法是扩张殖民地，并将这称为市民社会的辩证

法。［１］２４６这为欧洲殖民者的侵略行径找了一个客观的

理由。如果殖民地被占满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那些强

国为争夺殖民地而不可避免地进行战争。按照黑格

尔给予市民社会的“辩证法”，其逻辑推理的结果必

然如此。

实际上司法权和警察权（内政权）都属于国家权

力，然而黑格尔将它们放在市民社会中。有学者评论

说：“黑格尔在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二元区分

的同时，仍将司法制度和警察组织等属于政治国家的

机构也纳入市民社会的范围，明显地暴露出他在分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过程中的不彻底性。”该学者的

意思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物质生活的领域，‘需

要的体系’即社会经济关系领域。”［２］而司法权和警

察权不属于物质生活领域的东西，所以黑格尔不

彻底。

笔者认为，黑格尔自己恐怕并没有这样区分两者

的意思。他并不是将市民社会和国家按照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两个层次来划分的。他的划分是，市民社

会强调的是特殊性即个人利益，即使表现出普遍性也

是外在的、抽象的。而国家则完全实现了普遍性与特

殊性的内在统一，个人利益完全融合在普遍性即国家

利益之中。

司法、警察，在黑格尔看来都是关涉到市民个人

利益的事务，虽然是以普遍性、公共权力的形式进行

的，但归根结底，是在市民社会的范畴内。同时他也

明确说到：“行政权包括审判权和警察权，它们和市民

社会中的特殊物有更直接的关系，并通过这些特殊目

的来实现普遍利益。”［１］３０８由此可见，黑格尔并非是分

离市民社会和国家不彻底，而是本来就将司法权和警

察权看作介乎两者之间并连接两者的环节。

市民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还包括同业公会。同

业公会主要为产业等级所特有。黑格尔称同业公会

是其成员的第二个家庭。同业公会的成员在其中得

到承认，获得自己在其等级中的尊严。

黑格尔指出：“在同业公会中，对贫困的救济丧失

了它的偶然性，同时也不会使人感到不当的耻

辱。”［１］２５０有学者评论此点说，“在论述‘同业公会’

时，黑格尔还念念不忘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认为普

及同业公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３］从一般意义

上说，如前所述，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内部，贫富

分化是必然的，而且贫困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要解决，

只有对外扩张。就限定于产业等级的同业公会而言，

它对贫困者的救济也只是属于最初手工业者之间的

互助。由于工商业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无情的激烈

竞争，随着工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救济越来

越不可能或失去意义。黑格尔承认，“在近代，人们废

除了同业公会。”［１］２５１恐怕他也不会“认为普及同业公

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普及同业公会

也不可能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与地主阶级相对

的那些穷苦的佃农、工厂里与资本家相对的那些一无

所有的工人，以及社会上许多无业、失业者，他们的贫

困问题的解决与普及同业公会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

四、黑格尔确立市民社会范畴的原因

由以上所述可知，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和国

家，实际上是不可能分开的。黑格尔自己也承认，市

民社会三个环节中有两个（司法权、警察权）与国家

权力中的行政权是重合的。但他仍然要将市民社会

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为什么？从学理上说，黑格尔要

按照他那一套“正、反、合”的辩证法来说明人类社会

从家庭到国家的发展，这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作为

“反”的环节或阶段，因此，作为对家庭的否定并被国

家所否定的市民社会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源于其哲学理念的需要，黑格尔夸大了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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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的对立，而忽略了两者的同一或一致性。他

说，在市民社会，“家庭崩溃了，它的成员都作为独立

自主的人来互相对待，因为相需相求成为联系他们的

唯一纽带了。”［１］４３“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

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１］１９７市民社会

的成立是否一定以家庭的崩溃为代价或条件？在市

民社会，是否人们都将家庭看得无足轻重了？恐怕不

是。在市民社会，家庭受到的影响应该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由于个人权利的明晰、亲情的淡漠，家庭功能

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另一方面，由于所有权（包括夫

妻财产的共有、父子之间财产的继承等等）受到法律

保护、社会对破坏家庭者的监管，［１］２４２家庭在市民社

会中又得到维护和巩固。总起来说，后一方面的影响

和作用应该是主要的。

黑格尔提出市民社会这一范畴更为根本的原因

是，他对以前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洛克、卢梭等人以社

会契约和人民主权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学说极不满意，

针对他所在时代、社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希望从理

论上拿出一个合乎其政治倾向的解决国家问题的办

法来。

黑格尔钟情于君主政体，反对社会革命以及与之

相随的民主国家。法国大革命导致君主制度被推翻，

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群氓、贱民一度掌握国家政权，这

些事实他不能视而不见。提出市民社会以及它与国

家的关系，反映了黑格尔对于现实的思考以及力求解

决国家问题的努力。他总结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

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

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

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

台。”［１］３０９这是黑格尔对近现代社会的一幅写照。黑

格尔的意思是，要正视私人利益、特殊公共利益（他用

市民社会概括之）具有强大力量的现实，同时要想办

法（以等级为中介）来控制它，以确保君主制度的

稳固。

洛克认为，国家即市民社会（一译公民社会，也称

政治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即国家成员的生命

财产。这一点特别不能为黑格尔所接受。他认为，将

国家的最终目的看成保护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

一种十分谬误的想法，问题的关键是“把国家只看成

市民社会”。［１］３４０

在黑格尔看来，说“君主所应照料的是人民的事

务和利益”，这是一种“肤浅的思想”，是将君主当成

了“国家最高官吏”，而这只有“在市民社会中被当做

首要的东西”。［１］３０３３０４

他还明确指出：“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

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

由，那末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

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

事。”［１］２５３２５４黑格尔这样说的时候，针对的（不论他是

否自觉意识到）主要是那些人数众多的群氓、贱民，他

们越出黑格尔规定的各等级之外，不隶属于任何等

级，只是一些“单个人”或“单个人的多数人”。如果

说君主应该对这些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负责，那

是黑格尔怎么也不会接受的。黑格尔对他们的态度

是轻蔑、提防和敌视。

关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国内学术界较为通

行的观点是，他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

对于以前的国家学说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的实质

是，首次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对立物。［４］笔者

认为，黑格尔的这种学说是否较之以前的国家（或市

民社会）学说有所创新，不宜笼统地说。黑格尔的市

民社会学说对现代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它们与统治

阶层之间的内在冲突作了深入揭示和详细解说，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创新。但他对于君主专制政体合理性

的论证、对于民主（多数）原则的否弃、对于等级制的

强调等等，相对于洛克以来的公民社会学说，则不能

不说是一个大大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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